
􀳏08 释法
2024/4/16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李建华刘琰

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鸿园北路500号 网址：www.xjfzb.com 电子信箱：xjfzbtg@163.com 通联部：3532360 媒体资源部：2847778 3532357 13325578975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全年定价：282元 零售价：1.18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500005000015 印刷：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吕梁山街959号新疆日报社印务中心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
个人信息泄露引发的案件。小区群公告曝光业主起诉
信息，业主“社死”之后起诉维权，最终业委会被判道歉。

欧阳（化名）是思明区某小区业主，对小区业委
会把小区会所对外出租的决定不满，向法院起诉要
求撤销该决定。在法院向小区业委会送达案件相关
材料后，业委会委员刘明（化名）在业主群（群成员
500人）里发布公告，还转发了业委会收到的案件传
票、起诉状等材料，其中起诉状上有欧阳的出生日
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

欧阳看到群公告后很生气，认为其只是依法行使
小区业主的监督权，业委会公开诉讼材料却不打码，
造成他个人信息的泄露，严重影响他在小区的居住生
活。因此，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业委会和刘明停
止对他个人信息的侵害，并在业主群向他赔礼道歉。

面对起诉，业委会表示，刘明发布群公告是经过
业委会授权的。业委会作为全体小区业主的代表，通
过业主群管理员刘明，及时向小区业主报告欧阳起诉
业委会的情况，属于合法履职行为，不构成侵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业委会向全体业主报告涉
诉情况的履职行为，应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其未对
欧阳个人敏感信息进行遮蔽处理，就将诉讼材料发
布在业主群，客观上造成欧阳个人信息泄露，构成对
欧阳个人信息的侵害。鉴于刘明的行为系业委会授
权的履行职务行为，相关侵权责任应由业委会承担。

据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小区业委会停止
侵害欧阳个人信息，在小区业主群向欧阳赔礼道歉。

法官说法
个人信息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

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起诉状所载的姓
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住址、身份证号码，均可单
独或相互结合识别该起诉业主的自然人信息，属于

民法典规定的自然人个人信息范围。
业委会作为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由业主大会选举

产生的、由业主代表组成的、代表业主利益的民间性
组织，其职责包括履行业主大会赋予的职责、执行业
主大会决定的事项、接受业主的监督。故业委会涉
诉时，确应将涉诉情况向全体业主报告、反馈，但不
能借维护公共利益之名，行侵害自然人合法权益之
实。对起诉业主个人信息不做技术性模糊处理，对
反馈涉诉情况并无帮助，反而将导致业主个人信息
泄露，且极大影响其居住于该小区的私生活安宁，故
业委会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法官提醒，小区业委会作为小区全体业主利益
的代表，应勤勉履职，在保护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的同
时，避免非法侵害部分业主个人合法权益，以更为合
法、合理、必要的方式能动履职。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规

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
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
（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

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

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第一千零三十八条规定，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

或者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自然人同
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
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信息处理者
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
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发生
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
时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
管部门报告。 据4月13日《海峡导报》

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月
子会所服务不当致婴儿结肠炎加重的案件，判决月
子会所赔偿原告损失2000元。

预产期不足月余时，王女士实地了解几家月子
会所后，选定了某月子会所。该会所工作人员介绍，
会所设有专门护理室、医务室，并聘请了专业儿科医
生，提供 24小时健康监测服务。王女士最担心孩子
健康，也是这一点最终打动了她。

王女士与该月子会所签订了客户服务合同，约
定王女士在会所休养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2年 11月 18日，费用 39800元。月子会所聘请特
约医师为产妇和婴儿提供健康状况评估，还提供月
子膳食、产妇护理以及婴儿看护等服务。

同年 10月 28日，王女士产后出院，直接入住月
子会所。她本以为孩子由专业团队和月嫂精心护
理，自己可以舒心地坐月子，好好恢复身体。但事与
愿违，孩子一度命悬一线，让王女士几近崩溃。

入住月子会所的第 3天，孩子出现便血。此时，
月子会所的护士判断是肠道问题，给孩子喂了几次
调节肠道菌群的药，但孩子便血情况并未好转。
2022年 11月 4日，月子会所请儿科医生对孩子进行
检查，医生认为孩子是乳糖不耐受，建议再观察几
天。可第二天，孩子狂吐奶，精神状态萎靡。王女士
赶紧带孩子赶赴医院，孩子被确诊为新生儿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做完手术后，孩子转入重症监护室，在
医院住了16天。

王女士认为，正是月子会所延误了孩子病情，让
出生不到 10天的婴儿住进重症监护室。对此，月子
会所认为，孩子出生时属于巨大儿，一些器官未发育
好，而且，王女士入住时没有如实告知孩子详细情

况，这才导致孩子病情加重。
经过几番交涉，2022年11月9日，王女士与月子

会所达成解除服务的协议，会所同意全额退款并退
还押金 3000元。王女士在北京没有住处，离开会所
后一直在外租房住，月子会所照例为王女士提供月
子餐，直至其出月子。

王女士认为，月子会所存在虚假宣传，所谓的专
业医疗团队全是营销噱头，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3倍服务费119400元和医疗费38060元。

法庭上，月子会所称，其不存在欺诈行为，已经
及时提供护理服务，也给予合理建议，且考虑到王女
士情况，已经充分让步，双方解除协议并全额退款，
之后还为王女士提供月子餐。

法院经审理查明，孩子住院花费 38060元，王女
士已报销18544元，实际花费为19516元。

法院认为，月子会所为服务王女士和孩子，成立
“管家一对一工作群”，实时分享孩子体重、体温等情
况，员工确实提供了喂养咨询、医疗咨询等服务，根
据在案证据无法证明会所存在虚假宣传。

另外，新生儿患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疾病成因多
样，无直接证据证明该疾病产生与月子会所的行为
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孩子出现便血后，月子会所并
没有让孩子及时就医，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孩子病情，
应赔偿相应费用。

鉴于孩子住院期间治疗费用明细已提交相关行
政部门报销使用，在本案中无法提供，法院结合孩子
出院诊断证明及实际花费，考虑月子会所已退还服
务费及押金，并向王女士提供了月子餐服务，法院最
终判决月子会所赔偿王女士2000元。

据4月13日《人民法院报》

饮酒后，组局者身亡
法院：没人劝酒，照顾得当，同饮者无责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古雪丽通讯员刘永明

自愿饮酒出了意外，同饮者需要担责吗？近日，乌
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0年 1月，做干果生意的张立带着员工刘旺从库
尔勒市到乌市进货。到达目的地当晚，张立约同乡李源
在一家火锅店用餐，李源还邀请了朋友李薇。

当日 21时许，饭局开始不久，张立到吧台点了一瓶
白酒，给自己和刘旺各倒一茶杯，给李源倒了小半杯。

一瓶白酒喝完，张立又到吧台要了一瓶。后经了
解，当晚张立喝下大约300至400毫升白酒。

次日凌晨，一行四人酒足饭饱后搭车前往宾馆。李
源和李薇把张立和刘旺送至房间，又买来矿泉水，安排
妥当后离开。

张立酒后反应较大，刘旺一直没敢睡觉，忙着照顾
他。后张立下床跪在地上，双手支着下巴贴床休息，还
打起呼噜。十几分钟后，刘旺没再听到呼噜声，叫了几
次张立，均未得到回应，上前查看发现其没了呼吸，赶忙
拨打了报警电话。没多久，120急救车也赶到现场。经
医生确认，张立已经死亡，后经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
为197.1mg/100ml。

2021年11月，张立的家属将刘旺等3人诉至新市区
法院，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承办法官刘萌分析认为，因为张立的家属没有对他
的死亡作司法鉴定，其死亡是否为饮酒所致无法认定。
即便张立因饮酒致死，但从几人喝酒的起意来看，是张
立主动约李源，刘旺跟随张立用餐，李薇受李源邀请赴
约。从喝酒的过程来看，张立在饭局上执意喝酒，还给
他人倒酒，没有证据证明李源、刘旺和李薇对张立实施
强迫饮酒等不当行为。

法院查实，在饭局结束后，李源、李薇一起将张立、
刘旺送到宾馆房间，几人对张立作了应有的照顾，在张
立没有明显酒后不适症状的情况下，3人并不能预见张
立酒后致死损害结果的发生。刘旺在张立没有呼吸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

张立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饮酒及酒
后行为负责，对自己的安全负最大的注意义务。

综合上述情况，且张立家属无法举证同饮者有错，
法院认定张立的死与刘旺、李源、李薇的行为并无因果
关系，遂判决驳回张立家属全部诉讼请求。

法条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
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
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
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
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
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
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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